




 

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 

補助申請表 

受難者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住：(   ) 手機  

通訊地址 (      ) 

申請人資料 

□本人，資料同上    □配偶    □子女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住：(   ) 手機  

通訊地址 (      ) 

申請項目 

□ 教育補助：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申請學期：__________________ 

□ 職業訓練：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特殊計畫之相關補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新台幣   □外幣 _________________  (若申請金額非本國貨幣，將會以匯款當天匯率計算) 

擔任志願服務 □ 本人   □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擔任志願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聯絡資訊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暨 當事人同意書 

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稱「基金會」）及本補助相關執行單位或機關基於

2020 年度本基金會所辦理之補助（以下簡稱「補助」），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

您提供個人資料前，本基金會有義務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1)「036 存款與匯款」、「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135 資(通)訊服務」、「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7 資通安全與管理」、「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81 其他

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含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業務)。 



 

(2)用於評估您接受補助之符合性及需求等。 

(3)寄送本基金會相關之訊息。（您日後如不願再收到本基金會所寄送之訊息，可於收到前述訊息時，

回覆告知）。 

二、個人資料類別：本基金會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及如上列補助申請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身

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電話與手機；永久聯絡地址；E-Mail；銀行或郵局帳戶資料；學

校之全銜名稱；親屬關係說明；職業訓練之名稱與技術產業別；曾受其他補助之說明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2)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基金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對象及方式：本基金會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當事人權利：您可向本基金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五、本人瞭解，若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誤導性的個人資料，本基金會將無法受理或為本人提

供特定補助目的範圍內之相關申請。 

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本補助申請表及上述之文字並充分同意所敘述內容，且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 ： 

(1) 貴基金會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2)除貴基金會外，並授權高雄市社會局急難救助科查閱本人是否符合高雄市政府一零三年七月三十一高雄

氣爆災民資格者與其配偶、子女資格。 

                                                                                    立同意書人 即申請人（請務必親筆簽名） 

                                                                                    簽名： 

日期： 

需繳交申請文件： 

□ 補助申請表 

□ 受難者個資同意書(申請人非受難者本人才需填寫) 

□ 承諾書 

□ 親屬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影本或戶籍謄本等相關文件) 

□ 其它輔助說明文件申請學校/機構匯款銀行帳戶資訊 

 (就學、職業訓練補助款項將直接匯入就學機構。) 

□ 本人或父母、配偶之高雄氣爆災民資格證明文件(若無相關證明文件可不提供) 

申請文件請寄回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8 5 號 3 樓  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福基金會收 

聯絡人：陳楚睿  

聯絡電話：02-27631611 #110106 

電子信箱：raymond.chen@lcygroup.com 

 



 

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 

承諾書 

致：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 (以下簡稱「基金會」)及  李長榮集團 (以下

簡稱「李長榮」) 

本人 _______________ 申請基金會所提供之補助金(下稱「補助金」)，經審核通過，為補助金

受領人，特此承諾下列事項： 

第一條、 承諾內容： 

1、 本人承諾於以下情事發生時，無條件返還所有已收到的補助金，絕無異議： 

a. 中途放棄碩士(含以上)學業、職業訓練或進修課程; 

b. 中途暫停學業(如休學等) 、職業訓練或進修課程，且未於規定時間內執行完該年度申

請之費用所需社會服務小時。 

2、 若未在規定時間內執行社會服務小時數者，本人承諾按比例繳回未執行之小時數補助

金。 

3、 本人承諾所提供之文件與資料真實無誤，如有提供第三人資料，業經第三人同意提

供。 

第二條、 本人若違反基金會補助辦法，基金會得立即停止提供本人補助金，本人並應返還所有

已受領之補助金金額予基金會。 

第三條、 本承諾書自簽章後生效。因本承諾書所生爭議，本人同意基金會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

院，法院地法為準據法。 

 

立承諾書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日期： 
 

 



 

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暨 當事人同意書 

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氣爆受難者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稱「基金會」）及本補助相關執行單位或機關基於

2020 年度本基金會所辦理之補助（以下簡稱「補助」），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

您提供個人資料前，本基金會有義務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1)「036 存款與匯款」、「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135 資(通)訊服務」、「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7 資通安全與管理」、「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81 其他

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含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業務)。 

(2)用於評估您接受補助之符合性及需求等。 

(3)寄送本基金會相關之訊息。（您日後如不願再收到本基金會所寄送之訊息，可於收到前述訊息時，

回覆告知）。 

二、個人資料類別：本基金會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及如上列補助申請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身

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電話與手機；永久聯絡地址；E-Mail；銀行或郵局帳戶資料；學

校之全銜名稱；親屬關係說明；職業訓練之名稱與技術產業別；曾受其他補助之說明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2)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基金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對象及方式：本基金會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當事人權利：您可向本基金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五、本人瞭解，若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誤導性的個人資料，本基金會將無法受理或為本人提

供特定補助目的範圍內之相關申請。 

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上述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並充分同意所敘述內容，且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 ： 

(1) 貴基金會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2)除貴基金會外，並授權高雄市社會局急難救助科查閱本人是否符合高雄市政府一零三年七月三十一高雄

氣爆災民資格者與其配偶、子女資格。 

                                                                                    立同意書人 即申請人（請務必親筆簽名） 

                                                                                    簽名： 

日期： 

 


